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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影響評估

報告 

 

一、法規必要性分析 

回顧臺灣過去經濟發展的演變與政府政策工具的運用，1960 年代

為了將要素驅動的勞力密集產業階段提升至投資驅動的資本技術密集階

段，政府制定「獎勵投資條例」作為推動依據，1990 年代以後，為了

將投資驅動的資本技術密集階段轉型至創新與知識驅動階段，政府以「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接續實施中的「產業創新條例」作為推動的根本

。而臺北市執我國經濟之牛耳，面對全球化城市競爭時代來臨的壓力下

，本府需規劃一套有益於產業發展的獎勵投資、研發補助、投資及輔導

機制，以誘導本市經濟的轉型與成長。 

為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資，協助中小企業及傳統產業升級

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並積極誘導民間投資開發高附加價值產業，本

府於 99 年 9 月 8 日制定公布「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及「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提

供勞工職業訓練、房屋稅、地價稅、融資利息及承租市有房地優惠等獎

勵補貼，與創新研發費用補助等投資誘因，吸引企業前來本市投資。本

自治條例最大的特點在於不限業別，只要設立於臺北市之中小企業，投

資在與改善經營管理直接相關之設備或技術達 100萬元以上，或投資案

具有創意、特色或發展潛力者，均可提出申請各項獎勵，無資本額多寡

的門檻限制。 

中小企業具有勤奮的工作精神、靈活的經營彈性、綿密的產業網絡

以及高度的創意熱忱等特質，一直是本市以服務業經濟為主體的穩定力

量與成長動力。惟中小企業因發展規模小，在經營條件上不及大企業，

雖不乏營運及獲利優良者，但仍較易受外在競爭條件改變及政策之調整

，而影響其穩定經營；因此，如何應合本市未來產業發展的需求，在不

違背市場機制的原則下，研訂有效的政策工具，將市府有限資源聚焦，

用於創造本市產業最大效益，達成扶植產業招商引資之效，是本府應有

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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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照顧中小企業，本自治條例應擴大獎勵項目，以給予廠商更

多的支持。考量投資人新增投資案僱用人力之需求，並為鼓勵企業進用

本市勞工、增加就業機會，爰增訂勞工薪資補貼條款；另本自治條例已

針對承租市有房地給與租金減免之獎勵，但承租私有房地租金者則未給

與獎勵，為符合公平性原則，爰增訂承租私有房地租金補貼條款。 

另本自治條例現行獎勵對象為依公司法於本市完成登記之「公司」

，惟實務上外國公司於我國係以「分公司」名義辦理登記，因其權利義

務與我國公司相同，且依本自治條例立法精神，外資公司更係本府鼓勵

來本市投資之對象，爰將外國公司為本自治條例獎勵補貼對象予以明確

化。 

又依據市府 97 年 5 月核定之「臺北市產業發展政策」，其中策略

目標一「提升城市發展機能、建構優質經營環境」推動策略四「完備創

業投資服務機能」之推動方案「提供投資獎勵與服務」，明定「研訂產

業發展法規」、「評估成立產業發展基金」及「獎勵民間投資」為工作

重點，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修正本自治條例，增訂勞工

薪資補貼、承租私有房地租金補貼及明訂外國公司得為獎勵補貼對象，

以輔導並推動本市產業發展。 

 

二、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按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七款第一目及第三目規定，直轄

市財政事項及農、林、漁牧業與工商輔導及管理為自治事項，同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關於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

務者，應以自治條例定之；本件規範之標的係屬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及

第二十八條之範圍，且涉及勞工薪資補貼、房地租金補貼等均需由本府

實際支出，屬給付行政之一種，優惠程度超越現行法規範圍，應由本府

以自治條例定之。 

 

三、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對本市之影響： 

1、促進產業發展：由於本自治條例所增訂之勞工薪資補貼及承租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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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房地租金補貼，凡符合申請資格之投資人，均可提出申請，可

降低企業投資成本與風險，強化企業經營體質，並引導資金投資

於創新與創業等直接效益，可使本市產業升級更具競爭力。 

2、激勵投資效益：本自治條例修正提供勞工薪資補貼每人每月最高

新臺幣一萬元，總金額最高新臺幣五百萬元，及承租私有房地租

金補貼最高新臺幣五百萬元；另將外國公司明確訂為本自治條例

獎勵補貼對象等措施，預期在此誘因驅動下，將激勵更多企業前

來本市投資。 

3、創造就業機會：因景氣衰退導致失業率持續偏高，失業人口增加

，於是衍生許多社會問題。如能經由激勵企業增加投資，以帶動

經濟景氣、活絡工商產業，進而創造、增加市民就業機會，可解

決失業問題，亦是社會安定、良性互動的契機。 

（二）對本府之影響： 

1、短期預算支出增加及收入減少：激勵企業投資所提出之獎勵誘因

，係由依本自治條例成立之「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支應，該基

金資金主要來源由「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結束賸餘款（約

8億元）繳庫後循程序撥充，以及每年本市市有非公用財產出售

收入百分之二十（約 2億元），合計 10億元作為初期資金來源

，後續由循預算撥充、市有非公用財產出售及非市營事業股票出

售收入持續挹注。支出部分，經參考「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基金

」及本自治條例 100年度之執行經驗，有關勞工職業訓練、融資

利息、房屋稅、地價稅、勞工薪資及承租私有房地租金等獎勵補

貼預估每年支出約需 1億元，研發補助支出每年約需 5千萬元，

合計每年 1.5億元。 

2、長遠稅收來源提高：透過本自治條例獎勵、補助，預估每年可增

加企業自發性投資金額約 10億元，且隨著整體經濟活動改變，

除可帶動經濟景氣復甦，活絡本市經濟，國民所得亦隨之增加，

國民所得增加，將刺激消費支出，可提高本市稅收，以長遠稅收

來源觀之，實為充裕市庫的穩健來源。 

3、行政效能提昇：為利企業掌握商機、贏在起跑點，本府設置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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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窗口，採取「一處收件，全程服務」之聯合辦公方式，通盤

解決市政府行政業務往來等相關問題，俾免投資者往返不同申辦

單位。並以跨局處任務編組方式設立「審議委員會」，該委員會

之組成包括本府以外之工商業代表及學者專家，期秉公允、公正

態度審核投資獎勵與研發補助及參與投資申請案件。藉由上述單

一服務窗口及審議委員會之運作，將可協助企業排除各項投資障

礙，加速縮短作業流程及掌握投資時效，進而改善本市投資環境

，提昇本府行政效率。 

 

四、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依法於本市完成登記之公司或中小企業，均可依本自治條例申請市

政府核予投資獎勵、補助及參與投資；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

府，執行機關為產業發展局，所需經費支出將依第十五條規定，設置「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預估約需 10 億元作為初期資金來源，後續由

循預算撥充、市有非公用財產出售及非市營事業股票出售收入持續挹注

；支出部分，預估每年約需 1.5 億元。以現有人力、物力尚可勉力依法

執行，後續將依實際作業情形進行檢討。預期效益說明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修正提供勞工薪資補貼及承租私有房地租金補貼之投

資獎勵機制，可吸引產業及潛在投資人，鼓勵及誘發民間投資，

直接嘉惠於本市投資人。 

（二）將外國公司明確訂為本自治條例獎勵補貼對象，預期在此誘因驅

動下，將激勵更多外資企業前來本市投資。 

（三）引領本市最適產業發展、扶植高度成長性、高擴散性效益新興產

業及必要保護之產業。 

（四）擴大獎勵項目，扶植本市中小企業及傳統產業發展與轉型。 

（五）鼓勵本市企業朝微笑曲線兩端轉型與發展，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五、公開諮詢程序 

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之研擬過程，歷經本市產業獎勵補助專案

辦公室研商各項鼓勵招商投資之優惠措施可行性，參考中央產業創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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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與相關法令措施，著手研訂。並於 100年 10月 21日邀集行政院經濟

部、勞工委員會及本府法規委員會、主計處、勞工局、財政局等政府機

關，以及臺北市商業會、臺北市工業會、仲量聯行股份有限公司等民間

團體及業者召開會議研商，聽取各界意見，以進行本自治條例之修正，

使草案簡明易懂。 

預期本自治條例通過施行後，藉由前述積極開放的獎勵項目及對象

，將使企業資金使用更效率化、投資更便捷化。如此一來，不但可增加

企業投資意願及就業機會外，本府亦可藉由獎勵高附加價值事業以調整

本市產業結構，提高本市經濟地位，並增加稅收，進而創造經濟景氣繁

榮。 

 

 


